
  
  

 

荥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 

荥府办发〔2009〕30 号 

 
 

荥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荥经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： 

    《荥经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九月二日 

 



 — 2 — 

 

ײ ẶЅ Ӿ’ ♦ψ⁭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

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07〕13 号），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、高

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

施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07〕43 号）和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09〕3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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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荥经县助学贷款运行机制，完善高等学校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，为公民获得公平、公正的教育机会

提供社会保障机制，建立健全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，确保我县每

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困家庭子女都能顺利接受和完成高等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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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对我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领导，保证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的顺利实施，我县成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领

导小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生源地助学贷款资格评议小组。相

关成员名单如下： 

�� �¢ �� �Œ�<�¥�“�W���ð���Y�0�Þ�Û�]�´	•�ý�Ì�¦ ��

组  长：倪  林   县政府副县长 

副组长：夷大杰   县教育局局长 

        刘永德   县财政局局长 

陈大贵   县民政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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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春高   县农信社理事长 

成  员：彭  勇   县教育局副局长 

夏  青   县招办主任 

姜成钧   县财政局副局长 

石  纲   县民政局副局长 

张  锐   县农信社信贷部经理 

21 个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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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任：彭  勇   县教育局副局长 

副主任：熊  晖  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

牟欣荣   荥经中学校长 

王信怀   县职业中学校长 

成  员：汪锡森   县政府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

张培明   县招办副主任 

程  锦   县教育局教育股成员 

杨  岩   荥经中学政教主任 

翁家超   县职业中学教导主任 

            各中小学校校长 

荥经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县资助中心”）下设办

公室在县教育局教育股。 

�� �8 �� �Œ�<�¥�“�W�� �ð�� �Y�0�Þ�Û �‡�L�?�Ð�Ì�¦ ��

由彭勇同志任组长，成员由县资助中心人员和财政局、民政

局、各乡镇、各社区相关负责人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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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财政部、教育部、银监会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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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贷款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08〕196 号）和有关文件精神，确定荥

经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作银行是：荥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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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或委托代

理金融机构（如农信社）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

新生和高校在读学生发放的、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办理的助

学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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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2、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； 

3、已被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

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（含民办高校和独

立院校）正式录取，取得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我县

新生和高校在读学生； 

4、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、其父母（或其法定监护人）户籍均

在我县。 

5、家庭经济困难，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

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； 

6、学生的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愿意作为共同借款人申

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并承担连带偿还义务； 

7、同一年内没有办理其他国家助学贷款和商业性助学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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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无不良信用记录； 

2、家庭经济困难一般应符合以下基本特征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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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农村贫困户或城镇低保户； 

（2）孤儿及残疾家庭； 

（3）无稳定收入的单亲贫困家庭； 

（4）父母一方或双方失业的家庭； 

（5）遭受重大灾害，造成严重损失，无力负担学生费用的家

庭； 

（6）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； 

（7）家庭主要收入创造者因故丧失劳动能力； 

（8）家庭年现金总收入低于 8000 元的家庭； 

（9）其他贫困家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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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、审批和发放，每个

借款人每年申请贷款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6000 元，主要用于解决在

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。学生也可单独申请学费或者住宿费，

并根据自身条件，申请不同的还款年限。 

（二）同一学年内，每名学生只能在生源地助学贷款或高校

国家助学贷款中获得一次助学贷款。 

（三）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0 年确定，最

长不超过 14 年，其中在校生按学习年限加 10 年确定。学制超过 4

年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、第二学士学位的，相应缩短学生毕业

后的还贷期限。 

（三）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

率，不上浮。 

（四）贷款利息按年计收。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利息由财政

全额贴息，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（或法定监护人）共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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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，学生在校及毕业后两年期间为宽限期（只付息不还本），宽限

期后由学生和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按借款合同约定，按年

度分期偿还贷款本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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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经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县农信社承办，县资助中心与

其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，在本县开展业务。 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程序包括：撰写申请报告→填写申请表

→乡镇、社区、村组、民政部门审核→县资助中心评议组初审→

县农信社调查、审查、审批→签订借款合同→普通高校报到注册

→20 日内邮寄回执→县资助中心通知放款→贷款发放和汇款→备

案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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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学生领取并填写《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（以

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）。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高中学校或县级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领取申请表，已入学就读的在校大学生在高校领取

申请表； 

2、学生填写相关内容后将申请表送乡镇、民政部门审核，签

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（乡镇、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贫困情况要进行

严格调查、认定和审核）；然后再送高中学校（或高校）初评，学

校将初评通过的申请表汇总送县资助中心。 

3、县资助中心按照要求收集申请表等资料，核实学生情况，

进行初审，并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。 

4、县资助中心分别将初审合格学生申请表等资料一并送县农

信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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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县农信社收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的借款申请人名单、

申请表等资料后，贷款调查人员通过面谈调查、电话访谈、实地

考察、系统内外有关信息系统查询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，登录《中

国教育统计网》的“统计标准”栏目或通过其他途径查询高校的

名称等相关信息，对可能存在真实性风险的内容、申请资料中未

包含但应作为贷款审批依据的内容、以及其他可能对贷款产生重

大影响的内容应作详细记录。 

2、贷款审查及审批。县农信社调查后进行审查、审批，将结

果送县资助中心，没有审批的要附简要原因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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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县资助中心收到农信社的审批结果后，负责签订合同的组

织工作，合同签订工作由合作银行具体实施。 

2、首次签约时，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本人必须前往指定地点，

按时签署合同，并携带户籍证明和居民身份证供查验。 

3、签约结束后，县资助中心将名单报市资助中心，由市资助

中心汇总报省资助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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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持《助学借款合同》和《生源地信用助学借款确认函》

到普通高校报到注册，并将普通高校盖章确认的《生源地信用助

学借款确认函》回执，在报到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以邮寄或其他有

效方式送达县资助中心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学生应主动与县资助中

心联系，否则不予发放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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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资助中心收到学生就读高校盖章确认的回执后，登记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有关统计台账、报表，并向农信社出具《生源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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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助学借款放款通知书》，县农信社发放贷款，并按合同要求划

拨到指定账户（不发放现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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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毕业前，借款人必须与合作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。 

2. 借款人毕业后应按照合同约定，及时向贷款银行和县资助

中心通报就业单位、联系地址以及还款方式等信息及变更情况。 

3. 贷款银行负责将借款人的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实施管

理。 

4. 县资助中心协助贷款银行建立健全借款学生贷后信息管

理机制，帮助收集、统计相关信息。 

5、完善农信社其他管理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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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 �¢ �� 	F�o �d 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，其中

考入中央所属高校和考入地方高校跨省就读的学生，其贷款贴息

由中央财政承担；四川省籍学生考入四川省属高校的，其贷款贴

息由省财政承担；四川省籍学生考入市（州）属高校就读的，其

贷款贴息由高校所在市（州）财政承担；贷款学生毕业后利息全

部由学生及家长（或法定监护人）承担。 

�� �• �� �ä�¢�à�*�! �d 建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，

其比例按当年贷款发生额的 15%确定。 

考入中央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跨省就读的学生，风险补偿金

由中央财政承担；四川省籍学生考入省属高校就读的，风险补偿

金由中央承担贷款发生额的 7.5%，省财政承担 1.5%，学生就读高

校承担 6%，四川省籍学生考入市（州）属高校就读的，风险补偿

金由中央承担贷款发生额的7.5%，高校所在市（州）财政承担1.5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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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就读高校承担 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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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市（州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归集。

每年 12 月 20 日前，向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及时

足额划拨，具体工作由县财政局负责衔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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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延收益，待确认生源地助学贷款损失时，计入当期损益。已确

认的生源地助学贷款损失，以后又收回的，相应回拨递延收益。

风险补偿金若超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损失，超出部分由县农信

社返回县资助中心，用于弥补不良贷款损失；若低于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损失，不足部分由县农信社和县财政各分担 50％，其中

县财政分担部分首先使用县农信社返回给县资助中心的资金，不

足部分由县财政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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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衔接各级财政在年度财政收支预算中足额安排并及时拨付

贴息资金和风险补偿金；加强贴息资金和风险补偿金的管理、使

用和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；联系省、市资助管理中心，归集

各级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金，按时划拨县农信社并做好结算。 

2、积极参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，参与协调有关事项。 

3、会同教育局指导和监督县资助中心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试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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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按照国家助学贷款有关规定、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09〕38 号）和农信社上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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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2、负责贷款调查审批。县农信社收到县资助中心初审的贷款

学生材料后，按规定进行调查、核实、审批，并将审批结果分别

送县资助中心和省资助中心。 

3、负责合同签订。（1）负责合同签订工作的具体实施；签约

时，要求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本人必须携带户籍证明和居民身份

证供查验；（2）签约结束后，将名单报县资助中心，再汇总上报。 

4、负责贷款发放。待县资助中心出具《生源地信用助学借款

放款通知书》后，县农信社负责按时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

并按要求划拨到大学指定账户。 

5、负责贷后管理。（1）学生毕业前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。（2）

收集学生信息及变更情况，将借款人的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实

施管理。（3）建立与贷款学生家庭的联系制度，跟踪了解贷款学

生的家庭经济变化情况，及时收集、统计并反馈相关信息，做好

贷后管理工作。 

6、开展对学生家庭的微贷款和毕业生创业等富民业务，增强

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学生个人还贷能力。 

7、负责核算风险补偿金和贴息资金，并报县资助中心和县财

政局。 

8、负责催还信用助学贷款，做好结算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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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开展全县生源地贷款的宣传和诚信教育。 

2、负责收集、整理、汇总困难学生的家庭情况，测算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需求，编制贷款预案。 

3、受理生源地贷款申请，组织贷款资格评议小组，对乡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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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、民政、学校等部门签署意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情况进

行初审和评议，确定贷款学生名单。 

4、协助县农信社组织学生及其父母（或其他监护人）签订生

源地贷款合同，协助发放贷款。 

5、协助县农信社收集贷款学生的各类信息，加强与高校沟通，

避免重复贷款。 

6、核实审查县农信社核算的风险补偿金和贴息资金，上报各

级资助中心。 

7、协助县农信社做好贷后管理工作。 

8、设立县资助中心专账进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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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开展生源地贷款的宣传和诚信教育。 

2、及时向县资助中心提供当年高考招生录取情况、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需求信息等情况。 

3、对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认定、审核，

对是否放贷进行资格审查和评议。 

4、分年度建立贷款学生档案。做好管辖区域内贷款学生及家

庭的联系工作，跟踪了解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变化情况，及时收

集、统计并反馈相关信息。 

5、协助做好催还贷款等贷后管理各项工作。 

�� �T �� �:�Î�]�´���“ ��

1、为需要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在校学生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1）《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；（2）在校学生学籍证明；（3）普通

高校学生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（4）就读高校对学生的鉴定材料，

内容至少包括学生所在院系、学习和思想品德表现、学生办理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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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助学贷款等情况；（5）学生所需学费、住宿费的证明材料和高

校的开户行名称、账户名称及账号等；（6）农信社规定的其它资

料。 

2、对持有《助学借款合同》和《生源地信用助学借款确认函》

的新生，在报到时通过“绿色通道”予以注册，并及时将贷款学

生的专业、学制等相关信息和高校收费账户信息等资料报送县资

助中心。 

3、对不能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组织办理高

校国家助学贷款。 

4、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，建立和健全学生诚信档案，

有关信息及时向县资助中心反馈。 

5、在学生毕业离校前，督促贷款学生与合作银行办理债务确

认手续，未办理债务确认书的不得办理离校手续。 

6、在贷款学生出现休学、退学、死亡等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

情况时，及时通知县农信社和县资助中心。 

7、及时缴纳应由学校承担的风险补偿金。 

8、报送享有生源地贷款学生的相关信息和材料。 

 

附：荥经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准备材料。 

 

��NlA¡ ： ẶӾ’ Ǿ ⁭  
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，法院，检察院，人武部。 

荥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9 年 9 月 2日印发 

（共印 3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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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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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困难申请报告（农村：乡镇、村、组签章；城镇：社区、

严道镇签章）。 

2、领取并填写《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（注意

各级签署内容要求和署名盖鲜章，一式两份）。 

3、符合困难家庭贷款条件佐证材料复印件。 

4、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大学缴费通知原件及复印件（含

大学开户行名称和账号）。 

5、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 

6、学生与共同借款人的关系证明材料。 

 

�ü�õ*ó �Ö��

1、困难申请报告（农村：乡镇、村、组签章；城镇：社区、

严道镇签章）。 

2、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（注意各级签署内容要求和

署名盖鲜章，一式两份）。 

3、符合困难家庭贷款条件佐证材料复印件。 

4、在校学生学籍证明；高校学生证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

5、高校对学生的鉴定材料，内容至少包括学生所在院系、学

习和思想品德表现、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情况等。 

6、上学所需学费、住宿费的证明材料和高校的开户行名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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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名称及账号等。 

7、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 

8、学生与共同借款人的关系证明材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